
四川农业大学直饮水站项目经营权比选公告

经学校批准，四川农业大学直饮水站项目经营权（成都、雅安和都江

堰校区家属区）通过公开比选确定经营商。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、有能力

提供本项目所需服务的比选申请人参加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1.比选单位：四川农业大学

2.项目名称：四川农业大学直饮水站项目经营权

3.项目概述

四川农业大学现拟在三校区（成都、雅安和都江堰校区）家属区分校

区安装直饮水站，安装直饮水站不少于 14个点位，其中雅安校区不少于 8

个点位，成都校区不少于 3个点位，都江堰校区不少于 3个点位。由中选

的供应商优化方案、实施建设、承担建设费用，负责管理和经营。

（1）直饮水站使用费支付方式：充值卡或微信、支付宝等网络支付。

（2）服务商实际产生的水电量，依据学校向国家电网和供排水公司缴

纳费用标准支付，饮水站所产生的收益归服务商所有，第三方平台费用由

服务商自行支付。

（3）项目采购标划分：本项目共 3个包，雅安校区为 1包、成都校区

为 2 包、都江堰校区为 3 包，每包设置 1名中标人。

比选申请人对以上建设方案进行优化（包括直饮水站安装方式、提供

更优的设备等），并在比选申请文件“经营管理方案”中详细说明。

4.合作期限：5年。

二、比选申请人资格要求

1.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相关规定。

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人，具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的营业执照，营业范围含直饮水或净水设备等相关内容；具有良好的信誉，

在经营活动中无违法记录（需提供承诺函或其他证明文件）。

3.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，企业法人身份证复印件（委托代理

人需持法人代表授权书）。

三、比选申请人参加比选需提供的其他材料（详见比选函）：

（1）拟采用的直饮水站技术参数。整机食品卫生要求：符合

GB4806.7-2016、GB4806.9-2016、GB4806.11-2016 要求保证出水安全。整

机水质要求：出水水质符合 CJ 94-2005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、GB 5749-2022

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要求，需提供检测报告证明（提供第三方检测机

构出具的具有CMA或 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或国家权威机构出具的技术证明

文件，提供扫描件或复印件并加盖比选人鲜章）。

（2）直饮水站建设方案。

（3）饮水机设备具有省级以上卫生部门颁发的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

产品卫生许可批件》及中国强制性产品 CCC 认证证书。

（4）其他有关的文件。

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选。

四、对中选人的要求

1.中选人负责提供项目全部投资，采用 BOO 模式；中选经营商为本项

目投入的所有设施设备归中选经营商所有。

2.中选人免费提供全套水质处理器、设计、设备、管道管线及施工安

装。

3.中选人实行自主经营，自行管理，自负盈亏。24小时为家属区提供

直饮水。免费提供设备维修、保养、耗材更换，并实时对水质安全进行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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踪检测，确保直饮水安全符合国家标准，并张贴水质安全检测记录表、定

期更换滤芯记录表等，选中经营商需签定安全责任承诺书。

4.中选人施工方案必须报比选人备案并经比选人同意后方可施工。运

营期间如需更换设备、施工等亦须经比选人同意后方可进行。

5.最高限价：

雅安校区：纯净水 0.25 元/升；

成都校区：纯净水 0.27 元/升；

都江堰校区：纯净水 0.27 元/升。

6.安装调试结束后，比选申请人应对本项目一体式饮水设备生产的直

饮水进行取样送检，水质符合 CJ 94-2005《饮用净水水质标准》，开通前

提供水质检测报告。

五、领取比选文件要求

1.比选文件领取时间：2025年4月14日至4月18日，每天上午9:30-11：

30,下午 14:30-17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2.领取比选文件地点：

雅安校区： 雅安校区第六办公楼 213 室；

成都校区： 成都校区学生 9公寓动力及修缮二科办公室

都江堰校区：都江堰校区第五教学楼 5202 室。

特别说明：

1.本次比选报名及领取比选文件时，比选申请人需提供相关资格证明

材料。

2.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可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报名并领取比选文件电子版，

递交比选申请文件截止时间前（工作时间内）在上述领取地点随时领取比

选文件纸质版，并以纸质版内容为准。



六、比选申请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和地点

1.比选申请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：2025 年 4月 24 日 14 时 30 分（北京时

间）。

2.比选申请文件递交地点：

雅安校区：雅安校区第六办公楼 213 室；

成都校区：成都校区学生 9 公寓动力及修缮二科办公室

都江堰校区：都江堰校区第五教学楼 5202 室。

七、其它事项

1.项目踏勘：比选申请人可到实地进行项目踏勘（费用自理），比选

人给予配合。踏勘时间：2025 年 4 月 14 日—4月 18 日，上午 9:30-11：30,

下午 14:30-17:00（北京时间）。

2.项目踏勘及项目联系人：

雅安校区： 徐老师： 13980177610

成都校区： 夏老师： 15198027362

都江堰校区： 付老师： 13408581265

四川农业大学后勤管理处 都江堰校区综合管理办公室

2025 年 4 月 14 日


